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本报记者 赵新政员工离职后再次入职，能否约定试用期？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为个人债务的， 由夫或妻一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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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赵某是一家投资公司持股

40%的股东， 另一公司股东持股
60%，是大股东。 2013年12月，该
投资公司又投资成立某酒店公
司。酒店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
由股东委派或更换。王某、党某受
投资公司委派到该酒店公司担任
董事。 其中，王某为董事长。

王某到任后长期占用酒店豪
华套间 ， 还给他人安排免费住
宿。 党某在任董事期间却安排他
人在公司领取空饷。

赵某发现上述问题后， 书面
要求投资公司监事会行使索赔
权，但投资公司未提起诉讼。后赵
某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王某、
党某赔偿酒店公司损失93万元，
并要求委派其到酒店公司担任董
事的大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王某、 党某
由大股东委派， 大股东作为投资
公司控股股东对其委派的人员负
有管理责任， 但在原告赵某多次
反映王某 、 党某损害公司利益
后 ， 其不履行职责 ， 属于与王
某、 党某共同损害投资公司的利
益， 故应共同承担93万元的赔偿
责任。

一审判决后， 投资公司等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依据该
酒店公司章程， 该公司董事由股
东委派， 但该委派行为不能认定
为股东的个人行为， 公司董事与
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
理的关系， 公司股东没有管理公
司董事的法定职责， 公司董事亦
没有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法定义
务， 公司董事亦只对公司承担忠
诚义务和勤勉义务。 而原审法院
认定大股东作为投资公司的控股
股东应对其委派的人员负有管理
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其据此认定
大股东应与王某、 党某共同承担
赔偿责任亦没有法律依据， 故改
判王某、党某赔偿投资公司损失，
大股东不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律师说法
接受记者采访的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葛磊律师说， 上述
判决澄清一个概念， 即董事违法
给公司造成损失由董事个人承
担 赔偿责任 ， 委派其担任董事
的股东无管理职责、 不承担赔偿
责任。

葛律师说 ， 《公司法 》 第
147、 149、 151条规定 ， 公司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
务， 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
其他非法收入， 不得侵占公司的
财产。 如果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
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否则， 股东有权向法
院提起诉讼。

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
葛律师建议：

1、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不得为所欲为、 利用职权侵犯
公司财产。 本案披露的董事长长
期占有豪华套间、 安排他人免费
住宿似乎是小问题， 但被揭发出
来后最终还要自掏腰包买单。

2、 对于上述情形， 公司及
公司股东可以预先规定高管的职
权范围， 形成书面文件。 否则，
法院就可能认定为个人侵犯公司
权益。 反之， 则被认定为公务接
待或公司行为， 董事和高管个人
不需承担责任。

酒店董事长损害公司利益
委派他的股东有无赔偿责任？

男方借钱女方不知 双方共同借款后离异 前婆婆拿后补借据要账

□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3月20日，记者从房山区法院了解到，该院共审结借款类纠纷案件1584件，其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
案件490件，占比30.9%。据介绍，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的有效防范和公正审理，直接关系到婚
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为了阐明婚姻中哪些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哪些债务由个人承担，房山法院的法官对此
类案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韩樱是一家科技公司研发部
员工， 其研发能力和业务成绩受
到同事和同行的广泛好评 。 可
是， 因为家庭原因， 她于2016年
5月30日辞职离开了单位。 今年3
月， 她处理完相关事务后从泰国
返回国内。

近日， 她打算再次回到原公
司上班 ， 公司也同意继续聘用
她。 但是， 该公司提出要继续试
用两个月， 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与
她签订劳动合同。 对此， 她有些
犹豫， 觉得公司是不是有意刁难
她： “一个在公司工作过3年多
的老员工， 时隔半年重新入职需
要试用吗？”

劳动者离职一段时间后重新
回原单位工作， 同一用人单位能
否再次约定试用期？ 重新试用是
否合法？ 针对韩樱提出的这些问
题，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姚均
昌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了
详细的法理分析。

姚律师说， 试用期是用人单
位通过约定一定时间来检验劳动
者是否符合本单位相关岗位的要
求，也是双方相互了解的考察期。
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
一次试用期”。 然而，在实践中对
此条款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 员工离开一
段时间后再次回来， 在签订劳动
合同时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 其
理由是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
动者 ” 的主体身份均未发生变
更， 之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已经对劳动者的人品、 技能予以
考察。 若不符合要求， 单位就不
会再次录用。 所以， 无需再次对
该员工进行试用， 否则， 就侵害
了劳动者利益。

另一种观点认为， 离职员工
回原单位工作， 双方在签订劳动
合同时可以再次约定试用期。 理
由是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
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中的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是指劳
动关系双方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
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而
离职期间劳动者的身体状况、 劳
动技能、 人品等是否改变， 是否
能胜任再次入职的岗位或工种，
是否适应曾经熟悉的工作环境
等， 这都需要重新考察。

姚律师赞同第一种观点， 原
因是 《劳动合同法》 已经明确规
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除非用
人单位发生了变更， 否则， 在目
前尚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其作出
明确释义的情况下， 重新试用员
工就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

夫妻间哪些债务需要共同负担？

男方说不让老婆
知道其借钱， 这债老
婆有份儿还吗？

薛某与妻子高某在2014年2
月向姜某借10万元钱， 夫妻俩都
在借条上签字捺手印。 妻子高某
在借款后就离开了现场， 薛某在
妻子走后又向姜某借款3万元并
单独出具了借条。

2015年， 姜某因薛某夫妻没
有按期还钱而起诉。薛、高两人收
到了法院传票，但没有到庭应诉。

为查明事实， 主审法官在法
庭上对借款的具体细节反复询
问。 姜某说， 当时薛某在签订3
万元的借条时， 拒绝让其妻子高
某签字 ， 并称3万元借钱之事 ，
“绝对不能让我老婆知道。”

房山法院审理认为， 第一笔
10万元的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 另外的3万元借款应认
定为姜某与薛某明确约定的个人
债务。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薛某
和高某共同偿还姜某10万元， 薛
某个人偿还姜某3万元。

法官介绍说， 《婚姻法》 司
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 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
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 《婚姻法》 第19条
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本案中 ， 薛某第一次借款
时， 夫妻双方均在借条上签字捺
印予以确认， 是具有夫妻共同合
意的借款合同， 理所应当认定为
共同债务； 但是， 第二次借款，
是高某离开之后薛某单独提出
的， 且被告薛某明确告诉原告姜
某不能让其配偶高某知晓此事，

姜某也认可薛某的确明示过， 这
种情形属于 “债权人与债务人明
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的情形， 不
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本案的判决结果虽然对缺席
的薛某、 高某夫妇有利， 但这种
做法不好。 法官介绍说， 借款类
纠纷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案件
的被告普遍存在回避应诉、 逃避
应诉的情形， 案件缺席审理的比
例较高， 因配偶一方抗拒心理较
重拒绝出庭应诉而导致缺席审理
的也不少。 而这样做非常不利于
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 因为， 不
上庭答辩， 不出具有利于自己的
证据， 最终可能因此承担败诉风
险。 对于未具名举债一方， 在接
到法院传票时， 无论是否知晓债
务事实都要积极出庭应诉， 配合
法院查明事实， 以保障自身的合
法权利。

丈夫借巨款后与
妻子离婚， 这借款和
前妻有关吗？

2016年， 原告秦某将王某和
他的前妻李某诉至法院， 并称其
与王某于2015年2月签订借款合
同一份， 借款金额为200万。 借
款到期后， 王某没有还钱。 王某
到庭后， 一方面主张本案并非借
款， 而是秦某与其共同投资。 另
一方面主张其与妻子李某已离
婚， 李某对此事并不知情， 不应
承担责任。

庭审中， 李某与王某说法一
致， 一口咬定自己对借款一事并
不知情， 因此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自己无须还债。

为了证明本案并非借款而是
对案外人的出资， 王某申请证人
马某出庭作证。 法官借此机会对
马某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马某在

陈述细节时脱口而出， 称当时李
某也在场， 知晓此事。

法院审理认为， 从秦某与王
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上看， 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双方之间的
民间借贷关系成立。 借款期限届
满后， 王某应返还借款。 根据马
某的证人证言， 可以认定借款时
李某在场且知情， 虽其与王某已
离婚， 但是在借款后离婚， 不影
响对债务的承担。 所以， 法院判
决李某也应承担还款责任。

法官介绍， 根据 《婚姻法 》
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 夫
妻一方否认是夫妻共同债务的，
应证明借款双方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 或者证明夫妻双方属于
《婚姻法》 第19条第3款关于财产
分立的情况。 《婚姻法》 第19条
第3款的主要内容是： 夫妻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
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
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
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
清偿。

本案中， 马某证实在签订借
款合同时李某在场知情， 且李某
与王某也无关于财产分立的约
定， 所以， 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 即使双方婚姻关系解除，
李某仍需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前婆婆拿出儿子签
字的欠条， 前儿媳否认
知情应该一起还吗？

2016年， 田某将其独子陈某
和前儿媳刘某诉至法院 。 田某
说， 儿子陈某在和刘某共同生活
期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自己借
钱， 总计7万元。

田某说， 儿子陈某已经成家

立业， 父母对他没有抚养义务，
因此， 陈某每次向她借钱， 田某
均要求儿子出具借据， 同时， 因
该借据是陈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出具的， 田某认为此债务
应陈某和前儿媳刘某共同承担。

被告陈某认可从母亲田某处
拿过钱补贴家用， 但是称现在没
有收入， 所以没钱还母亲。 陈某
的前妻刘某对田某所说的内容不
予认可 ， 称前夫陈某整天不工
作， 无收入来源， 从未给家里添
过一碗一筷， 且陈某在离婚诉讼
中明确表示无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审理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主张 ， 有责任提供证
据。 原告田某与被告陈某均称 ，
7万元借款是多次小额借款累计
的总和 ， 每次借款都是现金交
付， 交付现金时没有他人在场，
而涉案借条是被告陈某在与被告
刘某婚姻出现矛盾时给原告补写
的。 并且 “背对背” 向原被告询
问的形式下， 原告田某与被告陈
某对于涉案债务的借款时间段及
借款数额等相关陈述存在矛盾。

基于原告田某、 被告陈某与
被告刘某之间的利益冲突， 被告
陈某对借款事实的认可， 不能当
然地产生被告刘某承担债务的结
论， 原告田某仍应当就其主张的
债权是否真实存在进行举证。 在
原告田某仅有借据， 不能进一步
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 无法认
定该债务真实存在。 因此， 法院
驳回了田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 本案原告田某和
被告陈某为母子， 关系特殊， 且
争议发生之时陈某与刘某已经离
婚， 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仅
凭一张后补的借据很难查清案件
事实。 本案中原告田某与其子在
借款事实的关键点上存在陈述矛
盾， 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
的借贷关系。


